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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

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供应商征集

系统填报说明

2020 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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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特别注意：

根据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2020-2022 年度公

务用车定点维修政府采购项目《征集文件》条款内容，

车辆维修供应商（报价人）未在规定结束时间（2020

年 10 月 16 日 17:00）内，按电子响应文件和“供应

商征集系统填报说明”填写、上传、提交等，而导致

的申请无效，责任由报价人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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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登录

（1）登录地址：http://clwx.bgpc.beijing.gov.cn/wxc（请用系统

默认浏览器打开，否则有可能造成 CA证书无法识别）

（2）供应商须使用实名认证的 CA登录，密码为 CA登录密码，CA证

书办理方式详见 http://bgpc.beijing.gov.cn/news/tid/11

（3）首次使用 CA时，须先在本地电脑上安装 CA证书驱动程序，程

序下载地址 http://yzt.beijing.gov.cn/download/index.html；插

上 CA 以后不显示公司名称的，大多数情况是由于未安装证书驱动

（4）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2017-2020 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修政

府采购项目中标供应商直接凭有效 CA登录操作即可，非中标供应商

请在办理 CA时告知工作人员“需要绑定车维系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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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填报信息

本次征集需要供应商填报的信息共分为：供应商基本信息、公开

征集填报信息、配件工时承诺三个部分。

（1）供应商基本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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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关于经纬度的获取方法：

手机“工具”中找到“指南针”

APP

打开“设置”，允许“指南针”

APP 获取位置信息，就能显示具体

到度分秒的经纬度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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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信息按照企业实际情况填写即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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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

 为防止填写过程中数据丢失，请及时进行保存

 “保存”后只有供应商自己能看到，仍处于尚未提交的状态，所

有材料填写完毕后请点“提交”按钮，否则未发送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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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公开征集填报信息

本部分以上传原件扫描件为主，图片不限格式，但请保证图片清晰度。

由于图片反应信息不清晰、不可识别的，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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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

 如上传图片错误需要更正的，请清除错误照片、以免误认

 为防止填写过程中数据丢失，请及时进行保存

 “保存”后只有供应商自己能看到，仍处于尚未提交的状态，所

有材料填写完毕后请点“提交”按钮，否则未发送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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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配件工时承诺

 供应商按《汽车维修开业条件》，根据自身维修能力，分别填报

三类（汽油车、柴油车和新能源车）配件工时报价表，不具备维

修能力类别的车型可不填报

 如具备该类型车的维修能力，请选择“修理该类型车”，则系统

允许填报相应优惠率，相应值应为 0-99 之间的整数，小数保存不

上

 如不具备该类型车的维修能力，请选择“不修理该类型车”，则

系统不允许填报相应优惠率

 参考报价项目请点开附件《配件工时报价表》查看，关于“优惠

率”的算法请参考附件，注意以下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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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承修车辆情况选至少一个类型填写，可多选

注意：

 为防止填写过程中数据丢失，请及时进行保存

 “保存”后只有供应商自己能看到，仍处于尚未提交的状态，所

有材料填写完毕后请点“提交”按钮，否则未发送审核。

* 特别注意：

根据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2020-2022 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

修政府采购项目《征集文件》条款内容，车辆维修供应商（报价人）

未在规定结束时间（2020 年 10 月 16 日 17:00）内，按电子响应文件

和“供应商征集系统填报说明”填写、上传、提交等，而导致的申请

无效，责任由报价人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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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提交

（1）确认全部信息填写完整无误后，请点击“提交”按钮进行

提交审核；提交时系统将自动校验是否有未填项，如有未填项将提示

不成功，请按提示补充、确保内容完整

（2）未点击提交只点击保存的，审核人员看不到

（3）当页面前端出现“已提交、待审核”状态时说明已提交成

功，如无修改内容请勿重复点击提交按钮

（4）在公开征集截止时间之前，如供应商发现需要修改的内容，



第 13 页 共 13 页

可以直接自行修改并再次提交，无需联系系统管理员

（5）公开征集截止时间后，系统将封闭无法操作，请各供应商

提前完成相应工作

* 特别注意：

根据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2020-2022 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

修政府采购项目《征集文件》条款内容，车辆维修供应商（报价人）

未在规定结束时间（2020 年 10 月 16 日 17:00）内，按电子响应文件

和“供应商征集系统填报说明”填写、上传、提交等，而导致的申请

无效，责任由报价人自行承担。

4、答疑

（1）资质文件问题：010-8391 6677

（2）维修业务管理问题：010-8391 6695

（3）系统操作问题：010-8391 6641


